
附件 1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榮譽觀護人基本資料表 

姓名  性別  

照片黏貼處 

(最近 3 個月內 2吋

脫帽半身照片) 

出生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身分證

字號 
 

聯絡地址 
戶籍地  

居住地  

email  

聯絡電話 
手機： 

緊急聯

絡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關係： 

住宅： 聯絡電話： 

最高學歷 

學校名稱 科系所 學業情形 

  

□畢業 

□肄業 

□就學中 

職業現況 

□無業 

□已退休，退休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

□現職，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電話： 

身分證正面影本 

黏貼處 

身分證反面影本 

黏貼處 

應備資料 

□ 最近 3個月內 2吋脫帽正面半身照片 

□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□ 志工基礎訓練 6小時證明(□或至遲於通知面試前補附) 

□ 如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，請檢附影本 

□ 最高學歷證書或證件影本；現仍在學者，請檢附在學證明影本 

□ 現職或退休機關服務證明影本 

□ 個人刑案紀錄證明(依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規定辦理) 

□ 其他，請說明： 



是否有認識本署同仁或本署榮譽觀護人？□否  □是，請說明： 

志工經歷 

是否曾經擔任志工：□否  □是，單位： 

1.                  ，年資：   年 

2.                  ，年資：   年 

3.                  ，年資：   年 

目前是否擔任志工：□否  □是，單位： 

1.                  ，年資：   年 

2.                  ，年資：   年 

3.                  ，年資：   年 

自傳(可包含家庭概況、工作經驗、志工經歷、選擇擔任榮譽觀護人的原因等) 

(如填寫不下，可另於 A4紙上書寫並檢附於本表之後) 

一、本人保證基本資料表及檢附之資料等，均屬正確而無不實之內容。如有偽造、

變造、假借、冒用等情事，一經查明，已錄取者將撤銷錄取資格；涉及刑事責

任者，移送檢察機關辦理。 

二、本人□同意□不同意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，

以及利用電腦查詢個人相關資料與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等。(未勾選者視為不同

意) 

三、經受聘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榮譽觀護人時，本人□同意□不同意貴署將基本

資料表及檢附之資料等，影印送交給桃園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。(未勾選者視為

不同意) 

(※是否加入桃園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，係個人意願，桃園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

之會員入會，須經該會審查，有關該會之入會費、常年會費及相關資訊等，請

逕洽該會工作人員 03-3413837)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(請於公告召募期間內寄至：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 898 號桃園地檢署觀護人室化股收，註明應徵榮

觀) 


